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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  正文 

基于上述声明、推定和本所已获悉的事实和文件的判断，本所律

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仅就委

托方本次专项债券发行事宜出具法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项目主体 

阳泉市矿区银圆山庄景区新型停车场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实施

主体为阳泉市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。 

1、阳泉市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持有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》，

证载信息如下： 

机构名称 阳泉市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140303699130991M 

机构性质 机关 

机构地址 山西省阳泉市矿区政府 1 号楼 

2、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，阳泉市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不存在被执行信息。 

据此，本所律师认为，阳泉市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依法设立

的机关法人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，可以作为项目的实施主体。 

二、项目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项目概况 

阳泉市矿区银圆山庄景区新型停车场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位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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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泉市矿区，项目包括上下两个停车场以及配套道路建设工程。停车

场总计面积 9090㎡，其中：上停车场面积为 4131.16㎡，小客车停

车位 90个，大客车停车位 10个，充电桩 27个；下停车场面积为 4959

㎡，小客车停车位 87个，大客车停车位 19个，充电桩 27个，均采

用沥青混凝土地面。配套道路全长 1.123km，其中：主线长 0.896km，

路基宽度 7.5m，路面宽度 7m，设计速度 15km/h；支线长 0.227km，

路基宽度 6.5m，路面宽度 6m，设计速度 15km/h，均采用沥青混凝土

路面。 

（二）项目审批情况 

1、2023 年 12月 28 日，项目取得阳泉市矿区自然资源局《关

于阳泉矿区银圆山庄景区新型停车场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的情况说

明》：原则上同意项目实施，涉及占用的耕地需按照“占多少、补

多少、先补后占”的原则，在年度内落实耕地“进出平衡”，涉及

占用林地和草地需办理林草手续。弃土场应合理选址。 

2、2024 年 1月 2 日，项目填报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》

并完成备案，备案号：202414030300000001。 

3、2024 年 1月 4 日，项目取得阳泉市矿区发展和改革局《关

于阳泉市矿区银圆山庄景区新型停车场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

研究报告的批复》（阳矿发改投资发[2024]2 号），主要批复内容

如下： 

（1）项目名称：阳泉市矿区银圆山庄景区新型停车场及配套设

施建设项目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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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项目单位：阳泉市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； 

（3）项目建设地点：阳泉市矿区； 

（4）项目性质：新建； 

（5）建设规模与内容：本项目包括上下两个停车场以及配套道

路建设工程。停车场总计面积 9090m2，其中：上停车场面积为

4131.16m2，小客车停车位 90个，大客车停车位 10个，充电桩 27个；

下停车场面积为 4959m2，小客车停车位 87个，大客车停车位 19个，

充电桩 27 个，均采用沥青混凝土地面。配套道路全长 1.123km，其

中：主线长 0.896km，路基宽度 7.5m，路面宽度 7m，设计速度 15km/h；

支线长 0.227km，路基宽度 6.5m，路面宽度 6m，设计速度 15km/h，

均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； 

（6）项目总投资：项目总投资为 2557.5917万元，其中：建安

工程费为 1776.3036万元，土地使用及拆迁补偿费为 306.2215万

元，工程建设其他费 285.6154万元，预备费为 189.4512万元。资

金来源为争取上级资金及区财政配套； 

（7）建设工期：12个月。 

4、2024 年 7月 5 日，项目取得阳泉市矿区发展和改革局《关

于阳泉市矿区银圆山庄景区新型停车场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初步设

计的批复》（阳矿发改投资发[2024]7 号），主要批复内容如下： 

（1）原则同意道路总体设计、路线、路基、路面、涵洞、路线

交叉、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、环境保护和景观等设计，以及停车场

结构、给排水、电气等设计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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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建设内容及规模：项目包括上下两个停车场总计面积

9090平方米，以及配套道路包括一条主线和一条支线总计建设里程

1.124 公里。停车场：上停车场工程，面积 4131.16平方米，小客

车停车位 36个，大客车停车位 9个，充电桩 12个；下停车场工

程，面积 4959平方米，小客车停车位 58个，大客车停车位 18个，

均采用沥青混凝土地面。配套道路：主线，建设里程 0.9 公里，路

基宽度 7.5米，路面宽度 7米，设计速度 15 公里/小时；支线，建

设里程 0.224 公里，路基宽度 6.5米，路面宽度 6米，设计速度 15

公里/小时，均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； 

（3）工程概算和资金来源：概算总金额为 2714.0975万元，其

中：建筑安装工程费为 1783.9908万元，土地使用及拆迁补偿费

595.1796万元，工程建设其他费为 205.6844万元，基本预备费为

129.2427万元。资金来源按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方案实施。 

5、2025 年 1月 21 日，项目取得阳泉市矿区发展和改革局（能

源局）《关于阳泉市矿区银圆山庄景区新型停车场及配套设施建设

项目的能耗情况说明》（阳矿能源函[2025]1 号）：“年综合能源

消费量不满 1000吨标准煤,且年电力消费不满 500万千瓦时的固定

资产投资项目”不再单独进行节能审查。 

6、2025 年 6月 24 日，项目取得阳泉市矿区自然资源局《关于

阳泉市矿区银圆山庄景区新型停车场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的情况说

明》：上停车场工程面积 4134平方米，下停车场工程面积 4652平

方米，均采用沥青混凝土地面。道路工程由 1 条主线和 1 条支线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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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，项目全长 1.123km，其中主线路线长 0.896km，路基宽度 7.5

米，路面宽度 7米，支线路线长 0.227km，路基宽度 6.5米，路面

宽度 6米，不涉及新增建设用地。 

（三）项目建设进度情况 

阳泉市矿区银圆山庄景区新型停车场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，预计

2025 年 8月开工，2025 年年底完工。 

据此，本所律师认为，阳泉市矿区银圆山庄景区新型停车场及配

套设施建设项目属于公益性项目，已完成立项，需在完善审批手续后

开工建设，项目符合《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》的要求。 

三、项目资金筹措 

依据《2025 年阳泉市矿区银圆山庄景区新型停车场及配套设施

建设专项债券项目情况及资金平衡方案》，项目估算总投资为

2,714.10万元，资金来源为： 

1、项目通过自有资金投入 714.10万元，资金来源为申请财政资

金投入； 

2、剩余资金需求 2,000.00万元拟通过申请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

券来满足，其中：本次申请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1,800.00万元。 

据此，本所律师认为，阳泉市矿区银圆山庄景区新型停车场及配

套设施建设项目资金来源已做合理安排，资金筹措方式符合相关法律

法规的规定。 

四、项目对应专项债券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

依据《关于对阳泉市矿区银圆山庄景区新型停车场及配套设施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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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项目资金平衡情况专项评估的报告》，经专项审核，山西天正会计

师事务所（有限公司）认为： 

本项目以停车位收入、充电桩服务费收入作为还本付息的基础，

并通过对阳泉市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供的项目情况及资金平衡

方案中的资金收支数据进行分析测算，阳泉市矿区银圆山庄景区新型

停车场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的本息覆盖率可达到 1.13 倍，能够满足

资金筹措充足性的要求；在债券存续期内，项目建设完成后，项目净

收益可以支付后期债券存续期间的利息支出及到期的本金偿还支出。

期末项目累计净现金结余为 369.30 万元，本项目资金稳定性总体上

可以得到保证。 

山西天正会计师事务所（有限公司）总体评估认为，停车位收入、

充电桩服务费收入能够提供充足、稳定的现金流收入，充分满足专项

债券发行还本付息的要求，能够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。 

据此，本所律师认为，阳泉市矿区银圆山庄景区新型停车场及配

套设施建设项目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，能够保障偿还债券本

金和利息，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。 

五、项目对应专项债券的中介服务机构 

（一）会计师事务所 

山西天正会计师事务所（有限公司）对项目情况及项目资金平衡

方案进行专项评估。山西天正会计师事务所（有限公司）持有山西转

型综合改革示范区管理委员会于2023年 1月 4日核发的《营业执照》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40107713678110F），山西省财政厅于 20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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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3月 22 日核发的《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》（会计师事务所编号：

14010072）。 

据此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山西天正会计师事务所（有限公司）具有

从业资质，其出具的评估报告具有法律效力。 

（二）律师事务所 

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对项目法律要素的合法合规性进行法律评

估并出具法律意见，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系山西省司法厅核准设立的

特殊的普通合伙制律师事务所，持有山西省司法厅于 2022 年 5月 30

日核发的《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》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31140000MD0046620Q）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具有从业资质，出具的法律

意见书具有法律效力。 

六、结论意见 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 

阳泉市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法设立，可以作为项目的实施主

体。 

阳泉市矿区银圆山庄景区新型停车场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属于

公益性项目，需在完善审批手续后开工建设，项目能够实现收益和融

资自求平衡。 

为专项债券项目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。 

2025 年阳泉市矿区银圆山庄景区新型停车场及配套设施建设项

目专项债券项目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。但由于专项债券期限较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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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可能存在政策、市场、运营等因素影响相关收入，从而影响专项债

券还本付息。 

本法律意见书自加盖本所公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。本法律意

见书正本一式六份，本所留存一份，其余五份仅供项目对应专项债券

发行之目的使用，不应用于其他目的及分发给其他单位和个人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










